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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32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股票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

６００６

号）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珠海中富”）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

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５１

号文核准。

珠海中富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其中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为

５．９

亿元。

２

、珠海中富本期公开发行面值

５９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

５９０

万张，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口径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２

，

９３７

，

２９０

，

７６４．０４

元，合并

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４．６０％

，母公司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４７％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０８

，

１１７

，

８２８．２４

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发行人本期债券符合公司

债券的发行条件。

４

、本期债券无担保。

５

、本期公司债券为

３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２０％～５．８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

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据网下询价情况在上述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

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６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

则，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当天网上发行结束后，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

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如网下最终认购不足，则由主承销商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８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５．９

亿元，其中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

０．６

亿元，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

５．３

亿元。 网上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参加认购，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３

”，简称为“

１２

中富

０１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网上发行代码“

１０１６９３

”将转换为上市代码

“

１１２０８７

”。

９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通过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参与网下申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

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１０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１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缴纳等

具体规定。

１２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结果，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３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１４

、本期债券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发行完成后，本期债券可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

上市。 本期债券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上市交易。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

阅读《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６

、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珠海中富

／

公司 指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 １２

中富

０１

指 发行总额为

５．９

亿元的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本次债券 指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的有关决议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面值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１１．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保荐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国泰君安

／

主承

销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债券发行组织的

、

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资信评级机构

／

中诚信证评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网下询价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

、

网下认购起始日

、

网上认购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认购起始日和网上认购日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机构投资者 指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为“

１２

中富

０１

”）。

２

、发行总额：

５．９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发行数量：

５９０

万张。

５

、债券期限：

３

年。

６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本公司与保荐人（主承

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

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８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

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

票面总额的本金。

９

、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当天网上发行结束后，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

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如网下最终认购

不足，则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１０

、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全市场发行（含个人投资者）。

（

１

）网上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１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１２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３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４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５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５

月

２８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６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

计利息。

１７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１８

、资信评级情况：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如果本期债券认购金额不足

５．９

亿元，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组织的承销团进行余额包销。

２１

、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３

、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债券符合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规定，上市后可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事宜按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执行。

２４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２５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和评级报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网上向网下单向回拨

（

如有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或

《

网下认购协议

》

Ｔ＋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网下认购日

Ｔ＋２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网下认购截止日

Ｔ＋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发行结果公告日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２０％～５．８０％

，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情况在

上述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之间将《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见附件）传真

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３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７

）每家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

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之间将如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

１

）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２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３

，

５９３１２９１５

。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

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５．９

亿元，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

０．６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当天网上发行结束

后，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

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三）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四）认购办法

１

、本期债券的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３

”，简称为“

１２

中富

０１

”。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４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投资者认购数量上限还应

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之前开立深交所

Ａ

股证券账户。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需在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认购款，尚未开立资金

账户的认购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存入全额认购款。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

视为无效认购。

６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五）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与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机构投

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５．９

亿元，网下发行规模预设为

５．３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当天网上发行结束

后，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

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家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

数倍，每一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初始发行规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的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五）申购办法

１

、凡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Ｔ－１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２

、欲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

向，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

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

１２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

１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认购协议》；

（

２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或其他深交所认可的托管账户证明文件；

（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网下认购协议》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４

）保荐人（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各机构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

Ｔ＋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网下认购协议》正本邮寄或送达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议送达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９

层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认购协议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８０

联系人 朱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４９７５

（六）配售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

额。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自主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七）资金划付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

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珠海中富公司债一期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单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账号：

１００１１９０７１９０１３３２３７５６

汇入行地点：上海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１０２２９００１９０７７

联系人：朱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４９７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８０

（八）违约申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机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申购，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 保荐人

（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五、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３０

联系人：徐梅艳

电话：

０７５６－８９３１０９６

传真：

０７５６－８８１２８７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联系人：苏毅、刘晓璐、吴筱菊、刘颉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３０

、

５９３１２８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发行人：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附件：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

、

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后

，

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

。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证券账户名称

（

深圳

）

证券账户号码

（

深圳

）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票面利率

（

％

）

申购金额

（

万元

）

重要提示

：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

）

１０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时之间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

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传真

：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

咨询电话

：

０１０－

５９３１２９０３

，

５９３１２９１５

。

申购人在此承诺

：

１

、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２

、

申购人的申购资格

、

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

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

并将在认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

３

、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

４

、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

；

申购人同意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

网下利率询价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

，

并接受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

５

、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其获得配售

，

则有义务按照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规定的时间

、

金额和方式

，

将认购款足额划至保

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知的划款账户

。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

，

同时

，

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支付违约金

，

并赔偿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由此

遭受的损失

；

６

、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遇不可抗力

、

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

在经与主管机关

协商后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委托人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需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２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３

、本期债券的申购上限为

５．９

亿元（含

５．９

亿元）；

４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６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７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５．２０％～５．８０％

。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

（

万元

）

５．２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０％ ３０００

５．４０％ ５０００

５．５０％ ７０００

５．６０％ ９０００

５．７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５．７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７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６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９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６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５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７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５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４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４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３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３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３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２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２０％

时，该询价要约无效。

８

、 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９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３

，

５９３１２９１５

。

股票简称：珠海中富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

６００６

号）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３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它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本期债券的核准，并结

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编制。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封面载明日期，募集说明书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

整。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

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凡认购、受让并合法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募集说明书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将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除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募集说明书作任

何说明。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投资者

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审慎地考虑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口径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２

，

９３７

，

２９０

，

７６４．０４

元，合

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４．６０％

，母公司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４７％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０８

，

１１７

，

８２８．２４

元，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本期债券发行及挂牌上

市安排见发行公告。

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为固定

利率且期限较长，债券的投资价值在其存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利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使本期债券投资者持有的债券价值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积极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由于上市审批或核准的具体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

后进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证券交易场所上市，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

四、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说明发

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少，违约风险很低，本期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若因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本公司不能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将可能会影响本期债券的本息按期兑

付。 债券持有人亦无法通过保证人或担保物受偿本期债券本息，将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

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取得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

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和主张。债券

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六、发行人主要从事碳酸饮料、热灌装饮料、饮用水和啤酒包装用

ＰＥＴ

瓶、

ＰＥＴ

瓶胚、标签、外包装薄膜、胶罐、纸杯、纸箱的生产和销售。

饮料塑料包装的原材料主要为石油化工的下游产品，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会导致公司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同时，公司主营业务比

较依赖于下游行业大客户，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统一系统的客户合计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例为

６９．３８％

。 如果主要客

户所处市场环境或者经营策略发生重大变化，会对公司业绩造成较大波动。

七、公司主要采用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加工费较为固定，毛利润规模比较稳定，但毛利率受主要原材料

ＰＥＴ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切

片价格的影响而有所波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业毛利率分别为

１５．０３％

、

１８．９７％

、

２２．９３％

和

２６．１８％

。 近三

年及一期，由于公司为满足下游饮料行业快速增长的需求而扩张产能、提高库存，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其经营活动现金流有所下滑。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和

２００９

年末，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４

，

１８６．３４

万元、

４２

，

７７３．１９

万元、

４８

，

０４６．３０

万元和

６６

，

６２４．８６

万元。目前，公司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以提高其盈利水平，并加强应收账款回收管理和库存管理，进而改善其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

八、由于公司扩大产能导致营业成本增加、银行借款利率上升导致财务费用大幅上升、母公司与各子公司应税盈亏情况存在差异导致

合并有效税率增加等原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６８．６５％

。 由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饮料包装市场持续疲软，且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生产规模扩大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１４８．８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发布《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和《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披露净利润预期下滑的情

况，业绩预告与实际情况一致。目前，公司已经采取压缩生产运营成本、控制管理费用、降低财务费用和优化库存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改善其

盈利状况。

九、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短期有息债务的合计规模为

２４．８８

亿元，流动比率为

０．８６

，速动比率为

０．６８

，短期有息债务规模有所提

升，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近两年发行人加大了投资力度，资本性支出较高。如果本期债券发行成功，发行人将以募集

资金用于偿还短期银行借款，从而优化债务结构，提升短期偿债能力。

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发布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ＭＴＮ２２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１１．８

亿元的中

期票据。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

１２

珠中富

ＭＴＮ１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行，规模为

５．９

亿元，期限为

５

年期，票面

利率

６．６０％

。 为了避免集中兑付的风险，公司承诺仅发行一期中期票据，公司第一期中期票据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兑付；公司债券将分两期

发行，各期不超过

５．９

亿元，第一期为

３

年期，于

２０１２

年内发行完毕，将于

２０１５

年兑付，第二期为

５

（

３＋２

）年期（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于

２０１３

年发行完毕，将于

２０１８

年兑付，从而使各期债券的兑付时间得到合理安排。 公司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已全部用来

偿还银行长期贷款（含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并未导致其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且降低了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增强其短期偿

债能力，同时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强其盈利和偿债能力。

十一、在本期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

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资信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发行人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发行人履

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发行人和中诚信证评将分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等监管部门指定媒体及中诚信证评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

ｃｎ

）上公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

十二、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正式公布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后，

本期公司债券仍然符合发行条件。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

，

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

，

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珠海中富 指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洲瓶业

（

香港

）

指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文名称

：

亚洲瓶业

（

香港

）

有限公

司

），

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

目前持有公司

２６．３９％

股权

亚洲瓶业有限 指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文名称

：

亚洲瓶业有限公司

），

为亚洲瓶

业

（

香港

）

的唯一股东

，

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

亚洲瓶业控股 指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文名称

：

亚洲瓶业控股有限公司

），

为亚

洲瓶业有限的唯一股东

，

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

亚洲瓶业集团 指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文译名

：

亚洲瓶业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

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

，

除持有亚洲瓶业控股

９６．５７％

普通股股权

外

，

无其他经营业务

ＣＶＣ

亚太

ＩＩ

基金 指

ＣＶ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Ｉ Ｌ．Ｐ

（

中文名称

：

ＣＶＣ

资本合伙人亚

太

ＩＩ

基金

），

持有亚洲瓶业集团

８３．８２％

的股权

ＣＶＣ

亚太

ＩＩ

平行基金 指

ＣＶ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Ｉ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Ｆｕｎｄ

–

Ａ

，

Ｌ．Ｐ．

（

中文名称

：

ＣＶＣ

资本合伙人亚太

ＩＩ

平行基金

），

持有亚洲瓶业控股

１６．１８％

的股权

ＣＶＣ

资本 指

ＣＶ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ＩＩ Ｌｔｄ

（

中文名称

：

ＣＶＣ

资本合伙人亚洲

ＩＩ

有限

公司

），

为

ＣＶＣ

亚太

ＩＩ

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

注册于泽西岛

，

对

ＣＶＣ

亚太

ＩＩ

基

金的管理具有排他管理权

，

对该基金的事务具有完全的控制权

，

为珠海

中富的实际控制人

饮料包装有限 指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

中文译名

：

饮料包装有限公司

），

亚洲瓶业有

限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饮料包装投资

、

Ｂ．Ｐ．Ｉ

指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文译名

：

饮料包装投资有限公

司

），

饮料包装有限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中富集团 指

珠海中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原为珠海中富控股股东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将其

持有的珠海中富

２９％

股权转让给亚洲瓶业

（

香港

）

本次债券 指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面值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公开发行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国泰君安

／

主承

销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说明书 指

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

珠海中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

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

珠海中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摘要

》

资信评级机构

／

中诚信证评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

构

）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债券发行组织的

、

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债券持有人 指 根据登记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本期公司债券的投资者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试点办法

》

指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新企业会计准则 指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

具体准则

，

及此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

其他相关规定

ＥＢＩＴＤＡ

指 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

，

指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指

本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的

《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受托管理协议

》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指

为保护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

《

珠海中

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持有人会议规则

》

公司章程 指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近三年及一期

、

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工作日 指 每周一至周五

，

不含中国法定节假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制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ＰＥＴ

指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的简称

，

中文名称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

是一种线型热塑性高分子材料

，

可用于加工制造化学纤维

、

薄膜

、

容器

和工程塑料

ＰＶＣ

标签 指

ＰＶＣ

是化工原料聚氯乙烯的化学简称

，

ＰＶＣ

标签是由

ＰＶＣ

塑料经吹膜后

制作而成的包装标签

ＯＰＰ

标签 指

ＯＰＰ

是化工原料取向拉伸聚丙烯的化学简称

，

ＯＰＰ

标签是由

ＯＰＰ

经吹膜

后制作而成的包装标签

ＰＥ

热收缩薄膜 指

ＰＥ

是化工原料聚乙烯的化学简称

，

ＰＥ

热收缩薄膜就是以

ＰＥ

为原料制成

的薄膜

ＰＣ

指

聚碳酸酯

（

Ｐｏｌｙ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

的缩写

，

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无定性热塑性材

料

，

无色透明

、

耐热

、

耐冲击

、

折射率高

，

加工性能好

ＰＴＡ

指

对苯二甲酸

，

是苯二甲酸异构体中的一个

，

两个羧基处于苯环的对位

，

化学式为

ｐ－Ｃ６Ｈ４

（

ＣＯＯＨ

）

２

。

对苯二甲酸是生产聚酯

，

尤其是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酯

（

ＰＥＴ

）

的原料

连线生产方式 指

吹瓶生产线直接与饮料灌装线联接

，

成品

ＰＥＴ

瓶直接由空气输送装置运

送到灌装设备上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

，

也称联线生产形式

ＯＥＭ

指

受托厂商按原厂之需求与授权

，

依特定的条件而生产

，

所有的设计图等

都完全依照上游厂商的设计来进行制造加工

，

俗称

“

贴牌生产

”，

是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

原始设备制造商

）

的缩写

。

瓶胚 指 又称型胚

，

是

ＰＥＴ

粒料经熔融后注射成型的

ＰＥＴ

瓶雏形

吹瓶 指

将预热好的瓶胚放置到已经做好的吹膜中

，

对其内进行高压充气

，

把瓶

胚吹拉成所需的瓶子的过程

中央销售 指

公司产品销售的一种模式

，

即子公司产品统一销售给母公司

，

然后由母

公司统一对外销售

。

该销售模式涉及公司

ＰＥＴ

瓶及瓶胚的销售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

，

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

，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文名称

：

ＺＨＵＨＡＩ ＺＨＯＮＧＦＵ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法定代表人

：

陈志俊

４

、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５

、

股票简称

：

珠海中富

６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９

７

、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

６００６

号

８

、

办公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

９

、

邮政编码

：

５１９０３０

１０

、

电 话

：

０７５６－８９３１０９６

１１

、

传 真

：

０７５６－８８１２８７０

１２

、

互联网网址

：

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ｆｕ．ｃｏｍ．ｃｎ

１３

、

电子邮箱

：

ＺＦＺＪＢ＠ｚｈｏｎｇｆｕ．ｃｏｍ．ｃｎ

１４

、

经营范围

：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饮料容器

、

瓶胚

、

ＰＥＴ

高级饮料瓶

、

纸杯

、

防冒瓶盖

、

纸箱

、

非织造布标签

；

上述

产品同类商品及塑料制品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预包装食品

（

非酒精饮料

，

许可证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４

日

）、

塑料容器的制造设备及配套设备的批发

、

零售及进出口业务

（

不设店铺

，

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８

亿元公司债券。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公司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５１

号”文核准，公司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８

亿元公司债券。 公司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

确定各期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发行条款。 本期债券为本次债券的首期发行。

（三）本期债券基本条款

１

、债券名称：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期限：

３

年。

３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５．９

亿元（含

５．９

亿元）。

４

、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５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

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７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本公司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８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９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０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５

月

２８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２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１３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１４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

额的本金。

１５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６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１７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２０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２１

、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高于募集资金的

１．５％

。

２２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偿还银行贷款。

２３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共

３

个工作日。

网上申购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网下发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俊

董事会秘书：陈立上

办公地址：广东省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

电话：

０７５６－８９３１０９６

传真：

０７５６－８８１２８７０

邮编：

５１９０３０

（二）承销团

１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项目主办人：李璐、辛瑞江

项目协办人：袁征

项目组人员：李璐、袁征、辛瑞江、李霄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２

、分销商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４５

楼

联系人：张蓓灵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６０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６０３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肖微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经办律师：邵春阳、董剑萍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０５

（四）审计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签字注册会计师：肖峰、秦洁、孙璐璐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邮编：

２０００２１

（五）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安基大厦

８

楼

评级人员：邵津宏、魏巍、苏尚才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邮编：

２０００１１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联系人：李璐、袁征、辛瑞江、李霄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８９２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七）保荐人

／

主承销商的收款账户及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银行账户：

１００１１９０７１９０１３３２３７５６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２２９００１９０７７

（八）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总经理：宋丽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６６７

邮编：

５１８０１０

（九）本期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总经理：戴文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１

四、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

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

排。

五、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等实

质性利害关系。

第二节 信用评级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 根据中诚信证评出具的《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七、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表示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

违约风险很低。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表示本期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二）评级报告的主要内容

中诚信证评肯定了公司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全国布局的业务网络、显著的市场地位、完整的产业链和较强的业务配套能力等正面因

素。同时，中诚信证评也关注到公司短期债务占比较高、现有实际控制人作为财务投资者或将退出等因素可能对公司经营及整体信用状况

造成的影响。

１

、正面：

（

１

）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近年来国内饮料行业发展速度迅猛，同时国内外饮料业巨头亦加快了在中国的投资速度，这将有效带动饮

料包装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

（

２

）全国布局的业务网络。 公司在全国

２９

个省、

３８

个城市及海外设有

７０

余家子公司，公司具有全国性的生产、销售网络，其生产基地覆

盖全国主要中心城市及重要客户。 全国布局的业务网络使公司能在各相邻生产网点之间实现货物的临时调配和盈缺互补，还能大大降低

公司网点之间的物流配送成本。

（

３

）显著的市场地位。 作为国内

ＰＥＴ

瓶双寡头垄断生产企业之一，公司是可口可乐在国内的第一大供应商，占其对外总采购量的

４５％

，

同时公司还是百事可乐和统一企业的第二大供应商，分别占其采购量的

３０％

和

１５％

，公司在国内饮料包装行业的地位十分突出。

（

４

）完整的产业链和较强的业务配套能力。 公司目前拥有从原材料研发生产、瓶胚生产、吹瓶至灌装的完整产业链，此外，公司还生产

标签、薄膜等产品，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链能使公司较好锁定整个产业链的经济利润，并为公司产品议价能力的提升创造重要条件。 另

一方面，公司与下游客户所建立的连线生产模式能大大提高

ＰＥＴ

瓶的供货效率、简化中转环节并增强产品销售的排他性。

２

、关注：

（

１

）债务结构有待优化。公司目前短期债务占比较高，下游客户在中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未来几年公司每年资本支出规模将在

３～５

亿

元左右，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

ＣＶ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ＩＩ Ｌｔｄ

作为财务投资者，未来可能退出其持有的公司股权。

（三）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

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

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一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

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人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级别或公告信用级别

暂时失效。

发行人和中诚信证评将分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等监管部门指定媒体及中诚信证评的网站（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

上公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概况

１

、

公司名称

：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文名称

：

ＺＨＵＨＡＩ ＺＨＯＮＧＦＵ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法定代表人

：

陈志俊

４

、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５

、

股票简称

：

珠海中富

６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９

７

、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南湾南路

６００６

号

８

、

办公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

９

、

邮政编码

：

５１９０３０

１０

、

电 话

：

０７５６－８９３１０９６

１１

、

传 真

：

０７５６－８８１２８７０

１２

、

互联网网址

：

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ｆｕ．ｃｏｍ．ｃｎ

１３

、

电子邮箱

：

ＺＦＺＪＢ＠ｚｈｏｎｇｆｕ．ｃｏｍ．ｃｎ

１４

、

经营范围

：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饮料容器

、

瓶胚

、

ＰＥＴ

高级饮料瓶

、

纸杯

、

防冒瓶盖

、

纸箱

、

非织造布标签

；

上述

产品同类商品及塑料制品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预包装食品

（

非酒精饮料

，

许可证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４

日

）、

塑料容器的制造设备及配套设备的批发

、

零售及进出口业务

（

不设店铺

，

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二、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上市的基本情况

公司原名珠海经济特区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特区中富”），系经珠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富

瓶厂改制的批复》（珠体改委［

１９９０

］

０４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分行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经济特区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的批

复》（［

９０

］珠人银金管字第

０１２

号）批准（上述文件以下合称“改制批复”），由珠海市香州区湾仔工业公司（系中富工业集团前身，下同）的下

属股份合作制企业湾仔中富瓶厂改制而来。

１９９６

年，经广东省证券委员会出具的粤证委发字［

１９９６

］

００６

号文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发字［

１９９６

］

３５９

号文复审同意，公司

于

１９９３

年以前发行的

８

，

５００

万股中的全部

２

，

８８７．５０

万股个人股（不包括内部职工股

２５０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深证发［

１９９６

］

４４３

号文同意，公司的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二）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１９９６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和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向现股东送股，其中

５

股以

１９９５

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４４

，

９２９

，

３４２．３０

元提取，共

４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转增股本，另

５

股从资本公基金中提

取

４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法人股

５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内部职工股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非流通股小计

：

５６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２８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５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流通股小计

：

２８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５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１９９７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

股东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为每

１０

股送、转

８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

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发起人法人股

９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

定向法人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部职工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非流通股小计

：

１１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５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流通股小计

：

５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公司实施增资配股方案，以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实施分红后的总股本

３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１．６６６６７

股，配股价为每

股人民币

９．３

元。本次配售总数为

３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向发起法人股东珠海中富工业集团公司配售

１４

，

４３５

，

０００

股，以其属下两控股企业的股

权经评估折价后认购，其余配股权放弃；社会法人股东放弃本次配股；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１７

，

３２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高管人员配售

２８

，

８００

股），向内部职工股股东配售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高管人员配售

２５２

，

０００

股）；未被认购部分由主承销商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包销。 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

３３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 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发起人法人股

１７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９３

，

０８５

，

０００

定向法人股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部职工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非流通股小计

：

２０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７

，

９８５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１０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２７５

，

０００

流通股小计

：

１０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２７５

，

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公司实施增资配股方案，以本公司

１９９９

年年末总股本（即现有总股本）

３３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共计应配

股份

１０１

，

７７８

，

０００

股，实际配售总量为

３９

，

５３２

，

５００

股。 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发起人法人股

１９９

，

３８５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３８５

，

０００

定向法人股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非流通股小计

：

２０７

，

４８５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４８５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１３１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１

，

３０７

，

５００

流通股小计

：

１３１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１

，

３０７

，

５００

合计

３３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３７８

，

７９２

，

５００

５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公司实施增资配股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１

年末的总股本

３７８

，

７９２

，

５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应配售股份为

１１３

，

６３７

，

７５０

股。

其中法人股东应配售

６２

，

２４５

，

５００

股，已书面承诺全部放弃并不转让该股份；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５１

，

３９２

，

２５０

股，最终实际配售数额为

５１

，

３９２

，

２５０

股。 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发起人法人股

１９９

，

３８５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３８５

，

０００

定向法人股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非流通股小计

：

２０７

，

４８５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４８５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１７１

，

３０７

，

５００ ２２２

，

６９９

，

７５０

流通股小计

：

１７１

，

３０７

，

５００ ２２２

，

６９９

，

７５０

合计

３７８

，

７９２

，

５００ ４３０

，

１８４

，

７５０

６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３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４３０

，

１８４

，

７５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比例为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转增后总股本为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 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发起人法人股

１９９

，

３８５

，

０００ ３１９

，

０１６

，

０００

定向法人股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非流通股小计

：

２０７

，

４８５

，

０００ ３３１

，

９７６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２２２

，

６９９

，

７５０ ３５６

，

３１９

，

６００

流通股小计

：

２２２

，

６９９

，

７５０ ３５６

，

３１９

，

６００

合计

４３０

，

１８４

，

７５０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７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公司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

告了《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获权对价后，公司股份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改革前 改革后

发起人法人股

３１９

，

０１６

，

０００

境内法人股

２４２

，

８９６

，

１００

定向法人股

１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内部职工股

－

内部职工股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高管股

－

高管股

２５５

，

５２７

其他股

－

其他股

－

非流通股小计

：

３３１

，

９７６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２４３

，

１５１

，

６２７

流通

Ａ

股

３５６

，

３１９

，

６００

流通

Ａ

股

４４５

，

１４３

，

９７３

流通股小计

：

３５６

，

３１９

，

６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４４５

，

１４３

，

９７３

合计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合计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８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由

ＣＶＣ

亚太

ＩＩ

基金提供资金全资拥有的投资公司亚洲瓶业（香港）向中富集团购买上市公司

２９％

股权即

１９９

，

６０５

，

７２４

股。 由发起人全资拥有的另一公司饮料包装有限公司也通过收购

Ｆｒｉｄｄｅｎ １００％

的股权，收购了上市公司境内经营子公司其余

２５％～３０％

股

权。 作为上述同一收购程序的一部分， 饮料包装有限公司同时收购了直接拥有非上市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另一家海外控股公司

Ｃｈｕｎｇ Ｓ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ｔｄ １００％

股份，从而使得

ＣＶＣ

亚太

ＩＩ

基金成为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最终股东。 国家商务部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批准亚洲瓶业（香

港）本次收购，相关股权交易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完成过户手续。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亚洲瓶业（香港）成为珠海

中富第一大股东，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３

年内不转让其所取的目标股份，同时亦满足中富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特别承诺，珠

海中富随即由中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大股东亚洲瓶业（香港）所持上述股份已获解禁并可上市流通。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上市公司为满足资本性支出需要， 经过证监会审批， 成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发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控股股东亚洲瓶业（香港）持股比例由

２９％

降至

２６．３９％

，但仍为第一大股东，本次增发不

改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１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转

增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股。 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境内法人持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小计

：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流通

Ａ

股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１０２

，

５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小计

：

６８８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１０２

，

５２０

合计

７５６

，

２９５

，

６００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公司解除限售股东共

７

家，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８．９９％

，上市流通

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后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

境内法人持股

７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小计

：

１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

流通

Ａ

股

１

，

１７０

，

１０２

，

５２０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小计

：

１

，

１７０

，

１０２

，

５２０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合计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三、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无。

四、股本总额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的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１

、

国家持股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 －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 －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 －

机构配售股份

－ －

高管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４

、

外资持股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 －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１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４

、

其他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５２０ １００

（二）本次债券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本性质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３９

，

３２９

，

７３１ ２６．３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邱梅芳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戴小元

１４

，

５８６

，

０００ １．１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上海淳阳顺投资发展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１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１３２

，

４１６ ０．４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

（

金狮

８９

号

）

５

，

７００

，

０２９ ０．４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

（

金狮

９０

号

）

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合 计

４２８

，

５６８

，

１７６ ３３．３３％ －

五、发行人的组织结构

（一）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图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具体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公司作为一家经营规范的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等，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有关生产经营管理机构。 集团总部设置

１３

个业务部门，包括：集团事务部、财务

部、销售部、技术部、生产改善部、供应链部、项目部、品控部、行政部、人力资源部、信息中心、审计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等。

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名；董事会下设

３

个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

１

名；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

设副总经理

２

名；在全国设立

９０

余家分

／

子公司。

（二）发行人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１

哈尔滨中富联体容器有

限公司

哈尔滨

２００２．０２．２８ 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

Ｂ．Ｐ．Ｉ：２５％

ＰＥＴ（

聚酯

）

瓶及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物的制造和销售

２

长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长春

２０００．０４．２９ ２，８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

Ｂ．Ｐ．Ｉ：２５％

聚酯瓶胚及聚酯瓶

、

纯净水

、

矿物质水

、

饮料产品的其它

包装物品的生产和销售

３

长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长春

２００２．０７．２４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

Ｂ．Ｐ．Ｉ：２５％

聚酯

（ＰＥＴ）

瓶及聚酯

（ＰＥＴ）

热罐瓶的制造

４

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沈阳

１９９４．１１．１８

２２８０．５５

万美

元

公司

：９１．５２％、

Ｂ．Ｐ．Ｉ：８．４８％：

ＰＥＴ

塑料饮料瓶

、

瓶坯

、

瓶盖

、

标签

、

纸杯容器制造

５

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沈阳

２００１．０７．２３

１，７３２．５

万美

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

、

聚酯

（ＰＥＴ）

瓶胚

、

聚酯

（ＰＥＴ）

瓶及

ＰＥ

胶膜

、ＰＶＣ

薄膜

、ＯＰＰ

薄膜

、

胶盖

、

标签

、

饮料产品的其他包

装物品

、

饮料制造

６

中富

（

沈阳

）

实业有限公

司

沈阳

２００３．１０．１７ １，５００

万元 公司

：１００％

塑料容器

、

纸制品

、

中空棉制造

７

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

公司

青岛

２００２．０２．０８ ５，２５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ＰＥＴ

瓶

、ＰＥＴ

瓶胚

、

各种饮料塑料包装瓶及灌装饮用水的

生产

（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

货物进出口

（

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

务

）。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８

呼和浩特市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呼和浩

特

２０１０．０１．２７ ２，３００

万元 公司

：１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及销售食品用塑料容器

（

仅限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碳酸饮料瓶

、

塑料瓶

）（

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

ＰＥＴ

瓶胚

及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物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

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９

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９９５．１２．２１ １３０６

万美元

公司

９３．２８％、Ｂ．Ｐ．

Ｉ：６．７２％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

ＰＥＴ

聚酯瓶胚

、

饮料包装容器

（

含

ＰＥＴ

聚酯瓶

）；

普通货运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自产产品

。

１０

北京大兴中富饮料容器

有限公司

北京

２００１．０３．２６ ４５２０

万元

公司

：７７．８８％、Ｂ．

Ｐ．Ｉ：２２．１２％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聚酯瓶

、

聚酯瓶胚

、

饮料包装物

；

普通

货运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自产产品

１１

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

限公司

北京

２００１．０３．２１ ５，８５０

万元

珠海市中富热灌

装瓶有限公司

：

７５％、

Ｂ．Ｐ．Ｉ：２５％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

ＰＥＴ

瓶

、

热灌装瓶

、

聚酯瓶

、

桶

（

瓶

）

装

水

；

销售自产产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出租自有厂房

１２

北京华北富田饮品有限

公司

北京

２００２．０７．２６ ２，０３０

万元

公司

：７０％、Ｂ．Ｐ．Ｉ：

３０％

生产果汁饮料

、

茶饮料及其它饮料

（

不含酒精饮料

）；

销售

自产产品

１３

北京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北京

２００１．０３．１２ １３２

万美元

珠海市中富胶罐

有限公司

：７５％、

中富

（

香港

）

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５％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饮用水罐

；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

一

般经营项目

：

销售自产产品

。

１４

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

公司

天津

２００１．０２．１６ １，８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聚酯

（ＰＥＴ）

瓶胚及聚酯

（ＰＥＴ）

瓶的生产

、

销售

；

饮料产品

包装物品的生产

、

销售

１５

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天津

２００２．０６．２８ １，７５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聚酯

（ＰＥＴ）

瓶

、

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

，

瓶装

、

桶装纯净水

，

瓶装

、

桶装矿物质水及相关饮料包装物品的生产和销售

。

自有厂房租赁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

１６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天津

１９９９．０８．０４

９４９．８０

万美

元

公司

：７６．３１％、Ｂ．

Ｐ．Ｉ：２３．６９％

生产

、

销售聚酯

（ＰＥＴ）

瓶胚

、

聚酯

（ＰＥＴ）

瓶及其它包装物

品

。

自有厂房租赁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

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

办理

）。

１７

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司 天津

２００２．０５．２０ １５

万美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加工

、

生产和销售包装用环保型胶膜产品

，

并提供相关的

技术咨询服务

１８

天津中粤包装有限公司 天津

２００５．０７．２８ ９００

万元

珠海市中粤纸杯

容器有限公司

：

７５％、

珠海市中富

胶罐有限公司

：

２５％

生产

、

销售纸杯

、

容器

、

塑料制品

、

纸制品

；

标签受托生产

销售

（

凭环保审批经营

）；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

其他印刷

品印刷

。

国家有专营

、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１９

大同市中粤包装有限公

司

大同市

２０１０．０７．０６ １，６００

万元 公司

：１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食品用塑料容器

（ＰＥＴ）（

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

ＰＥＴ

瓶及瓶胚

、

饮料产品的

包装物

（

国家禁止经营专项审批的除外

）。

２０

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

公司

太原

２００４．０３．１０ １，８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瓶及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

、

罐装饮用水

、

饮料及饮料产品的其他包装物品

２１

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郑州

２００１．１２．１３ ５，６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和销售热罐装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瓶

，

聚

酯

（ＰＥＴ）

无汽饮料瓶

（

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

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

，

不得经营

；

应经审批的

，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２２

河南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郑州

２００６．０６．３０ ２，３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和销售塑料瓶胚

【

材质

：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以上范围法律

、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许可经营的

项目

，

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核定的范围经营

，

未经审批

前不得经营

）

２３

郑州新港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

郑州

２００３．１１．２４ ２，６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热灌瓶

、

聚酯

（ＰＥＴ）

瓶胚和聚

酯

（ＰＥＴ）

瓶及饮料产品的其它包装物品

２４

郑州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

２００２．０１．０８ ３，７５０

万元

公司

：７０％、Ｂ．Ｐ．Ｉ：

３０％

生产销售自产的瓶

（

桶

）

装饮用水类

、

果汁和蔬汁类

、

茶饮

料类

、

蛋白饮料类

、

其他饮料类等非酒精饮料产品

２５

武汉中富热灌装容器有

限公司

武汉

２００１．０６．２７ ２，１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

销售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

、

聚酯

（ＰＥＴ）

瓶胚和聚酯

（ＰＥＴ）

瓶

、

瓶胚及饮料产品的包装物品

；

饮用水及饮料

（

不

含酒精

）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２６

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昆山

１９９２．０８．３１

２２９７．９１

万美

元

公司

：８１．７２％、Ｂ．

Ｐ．Ｉ：１８．２８％

许可经营项目

：

饮料

（

瓶

（

桶

）

装饮用水类

（

饮用纯净水

、

其

他饮用水

））。

一般经营项目

：

生产

ＰＥＴ

塑料瓶

（７０％

外销

）、

瓶胚

、

纸杯

，

并销售自产产品

２７

昆山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昆山

２０００．０５．２６ ５００

万美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各类塑料瓶胚

，ＰＥ

胶膜

；

销售自产产品

２８

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司 昆山

２００２．１１．１５

１，２００

万美

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ＰＥＴ

瓶

、

瓶胚

、

二甲苯

（

对

、

邻

、

间

）

衍生物产品的综合

利用

、

开发及生产

；

并销售自产产品

２９

昆山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昆山

１９９５．１０．０５

１，０３８．８３３２５

万元

珠海市中富胶罐

有限公司

：７５％、

公司

：２５％

包装装潢印刷

（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经营各类胶罐

、

塑料

盖

、

纸杯

（

一般经营项目

）

３０

合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合肥

１９９７．１０．０６ ６，９５０

万元

公司

：９４．２４％、Ｂ．

Ｐ．Ｉ：５．７６％

生产销售塑料容器包装系列产品

３１

杭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杭州

１９９５．１２．２９ １４，６４０

万元

公司

：９３．７８％、Ｂ．

Ｐ．Ｉ：６．２２％

生产

：ＰＥＴ（

聚酯

）

饮料瓶及配套产品

，

饮料

【

瓶

（

桶

）

装饮用

水类

（

饮用纯净水

）】（《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

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

、《

排污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ＰＥＴ

瓶胚

；

销售

：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

３２

上海中粤塑料容器有限

公司

上海

２００２．０２．０１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ＰＥＴ

热灌装瓶和

ＰＥＴ

瓶胚

、ＰＥＴ

普通瓶

，

销售自产产品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３３

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限

公司

温州

２００６．０９．１９ ７５

万美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ＰＥＴ

瓶

、

饮料塑料包装瓶及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３４

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

有限公司

西安

２０００．１２．２７ ９，６５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聚酯

（ＰＥＴ）

瓶胚

、

聚酯

（ＰＥＴ）

瓶

（

以上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 （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

外

）

３５

西安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

２００２．０４．３０ １，４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０％、Ｂ．Ｐ．Ｉ：

３０％

生产销售茶饮料

、

果汁饮料及非酒精饮料产品

，

销售本公

司产品

（

以上项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３６

成都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成都

２０００．０１．１０

５０８．６４

万美

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和销售聚酯

（ＰＥＴ）

瓶胚

、

聚酯

（ＰＥＴ）

瓶

、ＰＥ

胶膜

、ＰＶＣ

薄膜片

、ＯＰＰ

薄膜

、

饮料产品的其它包装物

、

包装饮用水

（

饮用纯净水

、

饮用矿物质水

）。 （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

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３７

四川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成都

１９９８．０４．２３ ４，６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ＰＥＴ

饮料瓶

、

矿泉水瓶

、

纸杯

、

塑料制品

，

销售本公司

产品

３８

中富

（

广汉

）

化工实业有

限公司

广汉

２００３．０１．１４ ２，８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聚酯

（ＰＥＴ）

切片

，

聚酯

（ＰＥＴ）

瓶胚

、

瓶及聚酯

（ＰＥＴ）

热

灌装瓶

、

饮料产品包装物

，

销售本公司产品

（

以上经营范

围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

，

应取得行政许可的

，

必须

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

，

按照许可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

）

３９

重庆嘉富容器有限公司 重庆

２００５．０６．０８ ６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

销售聚酯瓶

４０

重庆中富联体容器有限

公司

重庆

２００２．０１．１７ １，８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聚酯

（ＰＥＴ）

瓶

、

聚酯

（ＰＥＴ）

热灌装瓶及饮料产品的其它包

装物品的制造

、

销售

４１

重庆乐富包装有限公司 重庆

２０１０．０４．３０ ４，６０９

万元 公司

：１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

：

饮料

【

瓶

（

桶

）

装饮用水类

（

饮用纯净

水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本

企业生产的产品

；

生产

、

销售

：ＰＥＴ

瓶胚

、ＰＥＴ

瓶及饮料产

品的其它包装物品

４２

昆明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

２００２．０４．１７ １，４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０％、Ｂ．Ｐ．Ｉ：

３０％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茶饮料

、

果汁饮料及非酒精饮料产品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

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４３

昆明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昆明

１９９５．１２．２８

６９３．８３

万美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饮料容器制品

、

瓶装

、

桶装饮用水

。 （

未

取得相关许可证之前不得进行生产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

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

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４４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乌鲁木

齐

２００２．１０．１１ ４，５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ＰＥＴ（

聚酯

）

瓶

、

瓶胚

、

茶饮料

、

果饮料的包装材料的生产

、

销售

（

仅限

《

卫生许可证

》

许可的产品

）；

纯净水

、

冰川水

、

冰泉水

、

矿物质饮用水的生产

、

销售

，ＰＥＴ

原料的销售

、

厂

房出租

（

以上产品须经国家专项审批的在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

；

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载明项目为准

，

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

、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

）

４５

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

公司

乌鲁木

齐

２００４．０１．１２ １，４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０％、Ｂ．Ｐ．Ｉ：

３０％

果汁饮料

、

茶饮料

、

非酒精饮料的生产及销售

４６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兰州

２００４．０８．２６ ２，５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饮料

、

纯净水

、

矿物质水

、

聚酯瓶

、

瓶

胚

、

热灌装瓶

、

包装材料

４７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 南宁

２００４．０９．２２ ２，８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和销售食品用塑料容器

【

包括聚酯

（ＰＥＴ）

无汽饮料

瓶

、

热灌装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瓶

、

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碳酸饮料瓶

】（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生产销售饮料

【

瓶

（

桶

）

装饮用水类

（

饮用纯净水

、

其他饮用水

）】（

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凡涉及许可证的

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４８

南宁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

２００７．０４．１３ １，２００

万元 公司

：１００％

生产销售

：

饮料

（

果汁饮料及蔬菜汁类

、

茶饮料类

、

其他饮

料类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

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４９

福州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福州

２００１．１２．１０ ２，８８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包装容器

：（

热灌装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瓶

、

塑料瓶

【

材质

：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塑料瓶

胚

【

材质

：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ＰＥＴ）、

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

（ＰＥＴ）

碳酸饮料瓶

，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

瓶胚

、

瓶盖

、

标签

。 （

凡涉及审批

许可项目的

，

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

事生产经营

）

５０

福州嘉富包装有限公司 福州

２０１０．０４．１９ 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

：１００％ ＰＥＴ

瓶胚

、ＰＥＴ

瓶及饮料产品的其它包装物品生产销售

５１

海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海口

１９９６．０９．２５ １，２４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主营

：

生产

、

销售

ＰＥＴ

塑料容器包装系列产品

；

兼营

：

其它

包装产品

（

凡需行政许可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５２

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

１９９８．１０．３０ ５５０

万港元

海口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７５％、

Ｂ．Ｐ．Ｉ：２５％

生产

、

销售自产的纯净水和矿物质水

。

５３

海口中南瓶胚有限公司 海口

２０００．０３．１３ １，１４５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

销售自产产品

ＰＥＴ（

聚酯

）

塑料瓶胚

、

瓶制品

（

凡涉及

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５４

长沙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长沙

２００２．０７．３０ ２，５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聚酯

（ＰＥＴ）

瓶胚

、

聚酯

（ＰＥＴ）

热灌瓶胚及聚酯

（ＰＥＴ）

啤酒

瓶胚的制造及产品的自销

５５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长沙

２００２．０１．２５ ４，１５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聚酯瓶

、

聚酯热灌装瓶

、

纯净水

、

矿物质水及饮料产

品的其他包装物品

；

上述产品的自销

５６

长沙古冰饮料销售有限

公司

长沙

２００７．６．２２ １００

万元

长沙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１００％

销售大桶水

、

小瓶水

。

５７

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湛江

２００４．０２．２０ １，８００

万元

公司

：７５％、Ｂ．Ｐ．Ｉ：

２５％

生产

、

销售自产的聚酯

（ＰＥＴ）

碳酸饮料瓶

、

热灌装瓶

、

瓶胚

制品及其他

ＰＥＴ

包装物品

，

以及经授权使用之品牌水饮料

的贴牌生产

、

销售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下转A33版)


